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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鄭家芸
電話：05-5523335
傳真：05-5322943
電子信箱：ylhg48265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四湖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銷二字第11205159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YF06956_國產茶產品追溯管理作業權責分工、112YF06956_溯源茶產品追溯條

碼申請表112.03、112YF06956_coa1121064409113715_di 
(112YF06956_1_15163929571.pdf、112YF06956_2_15163929571.pdf、
112YF06956_3_15163929571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訂溯源農糧產品追溯條碼之國產

茶產品追溯條碼新增申請身分類別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年3月13日農授糧字第

112106440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「指定國產茶葉為應登錄溯源資訊之農產品及其應遵

行事項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於去(111)年10月27日公告，

為利不具農民身分之自然人得檢具身分證並登錄電話、地

址等資訊申請溯源農糧產品追溯條碼(QR Code)，新增無稅

籍登記之自然人(農民除外)，供其申請QR Code，並列為加

強查核對象，相關受理審查分工及申請表詳如附件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雲林縣農會、本縣各鄉鎮市農會、保證責任雲林縣農業合作
社聯合社

副本：本府農業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四湖鄉公所 112/03/15

1120002643


